
2025 年 Xuperman 公益盃桌球錦標賽 

       一、 宗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Xuperman 公益盃不僅是一場桌球競技比賽，更是一個結合運動與公益的

平台。我們希望透過這場賽事，讓更多年輕選手擁有發揮實力的舞台，

同時募集資源幫助弱勢族群，推動台灣基層桌球的發展。這不只是一次

競技的較量，更是傳遞愛與希望的行動，讓體育成為凝聚社會力量、創

造正向影響的橋樑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Xuperman。 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台灣乒乓球總會 

四、 協辦單位：高雄市五甲國小、高雄市福誠高中、辰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。 

五、 聯絡方式：Xuperman公益盃 FB 粉絲專頁 Xuperman 公益盃粉專 

六、 比賽日期：2025 年 6 月 14、15 日〈六、日共計 2 天〉。  

七、 比賽組別： 

     (一)國小六年級男生個人單打賽 (二)國小六年級女生個人單打賽 

     (三)國小五年級男生個人單打賽 (四)國小五年級女生個人單打賽 

     (五)國小四年級男生個人單打賽 (六)國小四年級女生個人單打賽 

     (七)國小三年級以下男生個人單打賽 (八)國小三年級以下女生個人單打賽 

      註:按照 113 學年度的年級為主 應屆畢業生為六年級組 

八、抽籤日期：2025 年 5 月 20 日 

九、比賽地點：高雄市五甲國小體育館 

十、比賽辦法：  

(一) 個人單打賽，每人僅限報名一項組別，低年級得報名較高年級組，高年 

級不可報名低年級組，唯仍須依本競賽規程第十一條規定。 

(二) 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取 2 名進決賽、決賽採單淘汰賽。 

(三) 預賽採三局兩勝制  決賽採五局三勝制 。 

(四) 決賽取前八名頒發獎狀、獎品。  

十一、參賽資格（每組限額 60 人，每人僅限報名一組，依報名順序錄取，額滿

為止）：凡中華民國國民且現就讀於國內公、私立學校，年級符合各組

者。 

  

註 1:報名組別數量依照線上報名數量額度為主。  

註 2:公布未完成匯款者，會將報名名額釋放開放，第二次報名。  

註 3:如各組數尚有空缺名額，將額外開放其他組別名額進行第二次報

名。 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rofile.php?id=6157408131905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rofile.php?id=61574081319051


十二、 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公佈之最新桌球規則。 

十三、 比賽器材：採用 Xuperman比賽用球 

十四、 報名日期：【 2025 年 3 月 20 日中午 12 點至 2025 年 5 月 5 日 

中午 12 點止 】  

            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CYsgDoLkGTigc98v5 

十五、 公告參賽名單：不定時更新報名名單於 FB 粉絲專頁  如報名資料有 

            誤，請於公告參賽時程內提出，請聯繫 FB 粉絲專頁   逾期不予受理。  

十六、 報名網址：統一採網路報名(google 表單)，如有問題請聯繫 FB 粉絲專頁 

十七、 報名費用：  

存簿帳號：  
808 玉山銀行 

0196979241716 

報名費用：  
新台幣 500 元整（報名截止後不予退費） 

備註： 1.報名即需完成匯款 。 

*填寫匯款資料表單* 

https://forms.gle/8M4aMoLKqwxNXfwa8 

2.匯款完成後會陸續公布報名成功名單。 

 

十八、 獎品：  

各組別前 8名頒發、獎盃/獎牌、獎狀及獎品。  

十九、 比賽細則：  

1. 本次比賽日期為 2025 年 6 月 14 日至 15 日，共計 2 天，比賽時間詳細

參考賽程時間表，請參加比賽人員提早 60 分鐘報到；超過上場時間廣播

三次未到檢錄區場者以棄權論。  

2. 本次比賽預賽、決賽採電腦隨機抽籤 

3. 各參賽選手請攜帶在學證明文件，如遇資格抗議，當場提不出任何一項 

證明者，視同資格不符，取消其比賽資格，比賽成績不予計算。  

4. 因賽程緊湊，賽程以比賽當天大會播報為準，各球隊請勿自行離開球

場。  

5.  比賽選手經大會廣播 3 次未到者以棄權論。  

6.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於比賽現場宣布規定之。 

7. 比賽當天如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時。則比賽日期順延或停辦(FB 粉絲

專頁通知) 

 二十、 申訴：  

https://forms.gle/CYsgDoLkGTigc98v5
https://forms.gle/CYsgDoLkGTigc98v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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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比賽中之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，應當場提出，以裁判員判決為終 

決。  

2. 球員資格之抗議必須在比賽結束前提出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 

3. 合法之申訴，應於該場比賽結束 30分鐘內，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簽

章， 並繳交新台幣 3000元保證金，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提出，由審判

委員會裁 決，若申訴成立，退回保證金，不成立沒收保證金充當大會

經費 

4.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終決。  

二十一、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賽事內容及解釋之權利。 


